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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福建百茶千饮茶业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福建省安溪县城厢镇河滨南路2026号恒发彩印3号综合楼301室

生产单位 福建百茶千饮茶业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福建省安溪县城厢镇河滨南路2026号恒发彩印3号综合楼301室

样品名称 裕岐黄牌酸枣叶茶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特级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9月26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Q/BCQY 0001S-2023，GB 2760-2014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10月11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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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外观 /
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和形状，

无霉变、无劣变、无异物

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和形

状，无霉变、无劣变、无异

物

合格

汤色 / 具有产品冲泡后应有的汤色 具有产品冲泡后应有的汤色 合格

气味和滋味 mg/kg
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，

无异味

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

味，无异味
合格

二氧化硫（以二氧

化硫残留量计）
g/kg 不得检出 未检出 合格

水分 g/100g ≤12.0 9.38 合格

总灰分 g/100g ≤8.0 3.9 合格

铅 mg/kg ≤5.0 0.260 合格

滴滴涕 mg/kg ≤0.05 未检出 合格

三氯杀螨醇 mg/kg ≤0.01 未检出 合格

六六六 mg/kg ≤0.05 未检出 合格

氰戊菊酯 mg/kg ≤0.1 未检出 合格

敌敌畏 mg/kg ≤0.1 未检出 合格

乐果 mg/kg ≤0.05 未检出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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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